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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十二月連續發生因老舊公寓違建導致之火災公安意外，造成民眾因此傷亡，此事件中皆源

自屋主將老舊公寓以木板隔間、裝修為套房後，私接水電、瓦斯管線，分租他人，收取租

金。由於此類違建地基不深，加高加大後影響整體結構安全，而屋內裝潢、水電設備皆未

通過消防安全檢查，空間狹小，逃生通路混亂，一旦發生地震、火災等災害，屋內住戶將

難以逃生。 

二、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全台違建高達六十萬九千多件，其中違建的緩拆戶部分，以新北

市最多，達十四萬三千多件，其次是高雄市、台北市，台南市現有違建約八萬多件，列管

待拆的將近三萬件，由於各縣市政府每年編列違建拆除預算有限，欲在短時間內清除現有

違建，實為天方夜譚。 

三、然將老舊公寓擅自改建隔間出租，坐收無本生意，罔顧人命者，地方政府不該坐視不管，

應立即清查、拆除，同時處以重罰，而中央行政院應立即修訂建築法規，提高擅自違建、

出租行為人之罰則，以收嚇阻之效。 

（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大陸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後，於日前國

務院常務會議又決定，將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

自由貿易區，反觀國內；服貿、自經區在朝野意識形態對立下，

仍如蝸牛行走，讓人不得不憂心，台灣在這些大趨勢衝擊下，應

該如何自處？據瞭解；大陸在未來 2 年內，將與美國、韓國、澳

洲、新加坡甚至日本，進行區域經濟整合，換言之；大陸已決定

走向全球高標準的自貿區網路，以兩岸這些年來在經濟交流上的

良好互動，台灣豈能不藉力使力，要錯過這個與全球自由化接軌

的機會？國家重大經濟政策一再遭蓄意杯葛，實不利我國產業升

級轉型，兩岸服貿、貨貿若無法突破，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注定寸步難行，台灣在對外貿易上勢將付出沉重的

代價。當新台幣貶值，貿易條件惡化，則進口成本增加，對整體

國家發展，社會穩定都相當不利。本席認為；兩岸經濟其實存在

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彼此也都面臨著經濟轉型升級的問題。

時間不會等我們，政府更不能以拖待變，必須拿出魄力有所作為

，針對 FTA 與大陸經濟自由化兩大趨勢謀求對策，俾以帶領國家

突破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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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繼 2013 年 8 月上海自貿區試行金融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自由化之後，大陸國務院日前進一

步將試點開放概念擴及廣東、天津、福建三地，承續上海自貿區試行方式，促進大陸服務

業自由化。自貿區都在沿海地區，事實上恰與中國大陸近日推出「一帶一路」的想法相連

結。「一帶一路」策略是將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

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以上海自貿區做為第二波經貿自由化先鋒，進一

步由北向南擴散至天津、福建、廣東三地，配合剛完成的中韓 FTA、東協加中國大陸自貿

區升級版、APEC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以及與印度友好策略，亞太經濟圈已然成形。 

二、面對大陸以自貿區試點提升自身自由化的程度同步展開深化自身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角色

與地位之際，台灣若能掌握趨勢，將可透過大陸走向世界。除了擴大 ECFA 後續協議效益

，持續去除兩岸貿易障礙、擴大產業合作之外，兩岸經濟合作應當進一步升級至共同拓展

亞太區域市場，透過兩岸自貿區擴大合作，強化沿海及沿邊城市合作，讓台灣有機會融入

大陸增設自貿區，實踐海上絲綢之路的商機。 

三、對於台商而言，自貿區大幅開放將同時帶來挑戰與契機。首先，各自貿區的區位、市場規

模、軟硬體設施、吸引開放措施等，將會隨著第二波自貿區開放而良性競爭，台商將有更

多的選擇進駐投資。惟自貿區試點開放勢將促使大陸愈趨經貿自由化，一方面雖然帶給台

商與內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但另一方面也昭示著台商必須在大陸市場面對外商的競爭

。有鑑於此；面對大陸在經貿自由化過程中逐漸朝向法制化的趨勢，台商必須審視自身競

爭力提早因應之外，政府亦應儘速透過兩岸經貿平台爭取台商權益，並建構兩岸台商法制

化退場機制，協助台商順利進駐投資或退場。 

四、從上海自貿區及福建自貿區之積極推動，台灣實在應當學習大陸積極透過自貿區試點開放

吸引外資及調整結構的作法，以更開放的投資環境吸引質優外資及台商來台投資。此外，

對於陸資亦應抱持開放態度，透過擴大陸資來台投資，拉低兩岸資金及人才往來差距，並

創造台灣就業機會。 

五、面對關稅及貿易障礙，我國出口業者為生存計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不是減低成本、減低利

潤搶奪訂單，就是靠政府貨幣貶值增加價格競爭力。對於前者，明顯的會對出口企業本身

的傷害很大，後者則是把自己的問題，轉給國家，由社會一起承擔。但當以上兩條路都走

不通，長久以往，企業將也將在地理上重新布局或用腳投票，遷移到國外或大陸，不能遷

移的，就是勞工，受減少就業機會之苦，對台灣的發展相當不利。 

（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政府一再放話，如高鐵財務改革方案不

能通過，高鐵勢將破產屆時將由全體納稅人買單，本席歉難苟

同，雖不願直指本方案明顯圖利財團，但主張政府應另尋解決

方案。該財務改革方案成本效益語焉不詳，尤其原始股東獲益


